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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2021 年“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

市级预算部门：（公章）

填报人姓名：岑英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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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日期：2022 年 5 月 16 日



一、项目概况

为全面落实 2021 年省市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目标任务，

深入推进我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在

提升城市品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

带动作用，提升“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根据《江

门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江府〔2019〕26 号）

和《江门市政务信息化服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等文件要求，

结合年度市本级各单位报送的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方案，制定了

《2021 年江门市本级“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安排方案》。经

市政府批准同意后，按方案实施资金管理有关工作。

根据《2021 年江门市本级“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安排

方案》，年度专项资金的预期绩效目标为：围绕省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 2021 年重点任务和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结合我市“数字

政府”综合改革试点的成果和经验，“数字政府”专项建设资金

重点支持完成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能力，深化我市“政务

服务无堵点城市”建设行动；支持新型智慧城市重大建设一期项

目启动，推动“一网统管”平台建设落地取得成效；支持完成信

创工程和雪亮工程重大政治任务，保障政务信息化安全可靠运行；

支持部门完成迫切建设任务，提高“数字政府”改革基础支撑能

力，努力创造更多“江门经验”。

据统计，2021 年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共收到市直各部门

申报的政务信息化项目 302 个，经过评审后，纳入 2021 年度“数

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的项目共 243 个，安排资金 20000 万元，

资金来源均为当年市财政安排“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截止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专项资金实际支出 19677.87 万元，支付

率 98.39%，项目已基本实现绩效目标。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投入。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先民生、后公

共、再行业”“先延续、后新建”的原则，优先保障“数字政府”、

新型智慧城市、民生实事、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雪亮工程、

信创工程等重点项目。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对各单位申报的政

务信息化项目经过多轮评议、审核后，认为申报的 302 个政务信

息化项目中，有 59 个项目存在建设必要性、紧迫性、实用性不

足等原因，经与申报单位反复沟通确认建设需求和目的后，决定

上述项目不予入库。最终，纳入“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的项

目共 243 个，安排金额 20000 万元。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采取

多种方式确保专项资金使用能够发挥最大效能：一是制度先行，

保障资金使用合规、管理有序，先后出台了《江门市政务信息化

服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江门市市级“数字政府”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从立项、入库、方案审核、

绩效评估、资金管理等全方位多角度科学管理政务信息化项目。

二是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倒逼建设单位用好用足专项资金。一方

面，结合年度实际入库项目，围绕数字化支撑能力、数字化服务

能力、数字化服务成效三个方面，为整体专项资金设置量化的考

核目标；另一方面，对政务信息化项目开展绩效评估工作，从项

目进度、支出进度、数据挂接等方面评价项目绩效。三是通过信

息化工作，科学管理政务信息化项目。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从

2019 年起便通过“江门市政务信息化服务项目管理系统”对项



目全流程进行管控，并结合项目管理过程需求，逐年优化项目管

理系统。

（二）过程。2021 年度“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共 20000

万元。其中，年初专项资金预算 18000 万元，年中盘活存量调整

支出结构追加安排 2000 万元。按照项目建设方式，将 243 个政

务信息化项目分成依合同支付、信创工程、雪亮工程、基础运维

保障、智慧城市、部门自建、公安智慧城市等七大类，分别安排

资金 9215.24 万元、1000 万元、1300 万元、1318.30 万元、4067

万元、3099.46 万元、3671.41 万元。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由市财政局下达的“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共计 20000 万元，

实际支出 19677.87 万元，支付率 98.39%。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在资金审批、拨付等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及财政拨付的

有关文件要求，严格审核项目合同、发票、验收结果等拨付申请

材料，对于合法合规的拨付申请，则按流程向市财政局申请预算。

同时，通过会议、电话、粤政易、项目管理系统等渠道，及时掌

握各政务信息化项目进展，通过统筹各项目进展情况，依法、灵

活调整和使用专项资金，确保财政资金不出现提前使用、未达条

件就使用、已达条件未使用等情况，所有支付、调整程序合法合

规，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三、项目绩效情况

总体来看，江门市“数字政府”专项建设资金在积极推进数

字政府改革建设上有效助力，各政务信息化项目在开展建设工作

后，有力牵引和支撑各相关领域改革协同，推动“群众少跑腿、

数据多跑路”，有效降低了企业群众办事成本，能够更有效地以



数字化建设成果为我市企业、群众提供精准化、智慧化的便捷服

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优化了我市

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

（一）项目产出指标分析。纳入“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

的 243 个政务信息化项目大体上都能够按照项目方案设计开展，

针对项目进展有快有慢的客观情况，为确保专项资金按规使用，

在与建设单位沟通后，通过资金调剂的方式确保专项资金都花在

刀刃上。据统计，2021 年共调减 56 个项目 2447.77 万元，为 50

个进展较快的项目提供了资金保障，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工作。

此外，我局还围绕数字化支撑能力、数字化服务能力、数字化服

务成效三方面，由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测评，测评结果为 96.16

分。具体情况如下：数字化支撑能力得分 21.57 分，得分率为

82.96%，数字化服务能力得分 31.31 分，得分率为 92.07%，数

字化服务成效得分 34.74 分，得分率为 86.84%。

（二）效果指标分析。

1.数字化支撑能力方面：实现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在全国首发“自然人参保缴费”公共数据资产凭证，推动凭证在

“市民闪电贷”场景落地实施，共发放“市民闪电贷” 743 笔，

贷款金额 1588.51 万元，释放出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激发个人

信贷活力。圆满完成省对江门的信创考核任务，在各县（市、区）、

市本级 62 个单位推动电脑终端、服务器的替代应用，以及信创

OA、督查督办电子监察系统、政务云盘等 79 个应用系统（网站）

的适配改。



2.数字化服务能力方面：高质量完成公共数据资源普查，初

步形成本地信息化系统、数据资源、跨部门数据需求“三张清单”。

为全市开通电子证照 341 种，签发 3176 万张，5297 项政务服务

事项产生用证，用证量超过 564 万次。支撑全市开通电子印章

3259 个，实现市、县、镇、街四级 100%党委政府部门全覆盖。

建成覆盖全市镇街，具备远程交流和应急指挥的公共视频会议系

统，支持各类大型视频会议超 200 次。

3.数字化服务成效：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实现

15312 项政务服务事项（市县两级）实现“一张网”“一平台”

多渠道办理，其中，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5.62%， 推动 933 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粤省事”，536 项

涉企事项进驻“粤商通”，全市超 398 万市民使用“粤省事”，超

八成市场主体计 52 万多户使用“粤商通”。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

一公里，与各大银行合作，在全市开通了 540 个“政银通办”服

务网点，结合 665 台“侨都之窗”自助机，打造了一批群众身边

的“微型服务厅”。全力完成数字政府改革建设第三方评估任务，

评估成绩在全省排第 6。助力商事制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不动产交易集成登记等系列改革工程，在数字化转型

路上持续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四、项目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强化入库管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政务信息化项

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对于通过审查的项目，纳入年度项目库，

不符合要求则不予立项。有效提升市本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方

案编制必要性、合理性、合规性。



（二）强化数字政府公共能力集约化和技术把关。要求市本

级各单位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规模 20 万元以上的，均需开展技

术评审，项目规模 100 万元需进行造价评估，在技术上确保项目

建设安全、可行，在造价上确保项目建设价优物美。有效提升市

本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方案可行性、经济性。

（三）强化绩效管理。要求所有申报项目均需提交事前绩效

自评报告，项目规模 300 万以上的，由市财政局进行事前绩效评

价；其他项目由我局进行事前绩效评价。对于 100 万以上项目委

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造价评估。

（四）加快实施，推进支付。结合信息管理系统，掌握各单

位项目进度，对于项目进度明显滞后、停滞不前的，积极开展沟

通工作，通过线上发函通知和线下会议、电话等多种方式督促部

门加快项目实施，推进支付。对多次沟通进度仍严重滞后的项目，

将其安排资金调整至其他急需项目使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率。

五、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考核机制有待完善，需进一步优化资金支出进度考核

方式。因我局为专项资金的管理部门，市财政进通报我局该专项

资金支出进度慢，对项目申报单位没有通报措施，导致出现项目

申报资金积极、推进措施不够有力等情况。建议由市财政局对项

目资金申报单位进行支出进度考核。

（二）项目立项环节多，需进一步优化项目立项环节。项目

立项需经入库审查、资金安排、方案技术评审、密码方案评审、

事前绩效评审、造价评估、专家论证等多个环节，耗时较长，影

响项目进展。接下来，我局将进一步优化项目立项环节，探索方



案技术评审、密码方案评审、事前绩效评审、造价评估等环节归

入入库审查环节，并同步进行，缩减立项审批时间。

（三）部门间评审联动机制有待完善，需进一步优化部门间

评审联动机制。现有项目需要政数部门技术评审和第三方核价、

市密码局商密评审、市财政局事前绩效评估，相关评审机制还在

磨合阶段。我局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各相关部门审批流程，

压减审批时间，提升项目建设效率。

六、项目自评结论及得分

我局按照市级财政资金项目绩效考核要求开展了大量工作，

并且各项绩效指标已达到预期目标，自评得分：98.5 分，自评

评价等次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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